
内蒙古自治区政采商城电子卖场交易规则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政采商城电子卖场（以下简称“电子卖场”）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全区一张网”实施电子化

交易的核心平台之一，通过实施直购采购、网上竞价、网上询价、定点服务等多种简易采购程序，着力推进全区通用类

货物服务电子化采购。为了便于各类采购主体了解和掌握电子卖场交易规则、成交原则等内容，特制定本文档。

一、总体规则

（一）交易范围

电子卖场货物类品目采购的交易方式有直接订购、网上竞价、网上询价等。电子卖场服务类品目采购的交易方式有

定点服务。电子卖场卖场交易范围包括：

1.《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公布全区统一集中采购目录及有关政策（2020年版）的通知》（内财购〔2019〕1733

号）中规定的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以下简称：集采目录）采购规则标识“电子卖场”的，且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

准的，需在电子卖场中交易；

2.集采目录外，单项或批量未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用货物类，可在电子卖场中交易。

3.2021年电子卖场新增的品目包括集采目录中已明确2021年1月起执行的C15040201机动车保险服务、C050302车辆加油服

务和A06家具用具部分品目，以及集采目录内的A020305乘务用车和A020306客车品目。

（二）交易规则

电子卖场总体交易规则说明如下:

序

号

类

型

实

施

形

式

金额范围 品目范围

供应商参与

范围

供应商征集方

式
集采

目录内

集采

目录外

集采

目录

内

集采

目录外

1 货

物

类 直

接

订

购

0-电

子卖

场采

购限

额标

准

0-分散

采购限

额标准

电商:

11个

品目

协议

供应

商：1

7个品

目

纳入电

子卖场

的品目

电商、

协议供应商

自治区统一公

开征集

网

上

竞

价

0-公

开招

标数

额标

准

无
17个

品目
无 协议供应商 各地公开征集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01日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网

上

询

价

0-公

开招

标数

额标

准

无
17个

品目
无 所有供应商

供应商库中自

行登记

主

题

馆

0-公

开招

标数

额标

准

无
2个

品目
无

电商、家具

用具经销

商、汽车经

销商

自治区统一公

开征集和各地

公开征集

2

服

务

类

定

点

服

务

0-公

开招

标数

额标

准

无
5个

品目
无

定点服务供

应商
各地公开征集

备注：1、集采目录内货物类中的A06部分家具用具品目、A020305乘用车和A020306客车品目，在电子卖场“主题馆”中

执行；

2、集采目录内服务类中的C050302 车辆加油服务、C15040201机动车保险服务在电子卖场“定点服务”中执行。

二、货物类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直接订购”、“网上竞价”、“网上询价”、“主题馆”交易方式开展货物类的采购活

动。交易规则详情如下：

（一）直接订购

适用于电子卖场直购采购、网上竞价功能中通过“直接订购”的方式开展的货物类采购。“直接订购”是指采购

人直接选择商品对应的供应商为供货供应商。

1.交易规则

（1）集采目录外

①　集采目录外纳入电子卖场的政府采购品目适用于直购采购功能；

②　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③　供应商为自治区统一公开征集的电商；

④　采购人通过选择已上架的货物类商品直接与供应商开展采购活动；

⑤　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⑥　采购合同不在线上管理，采购人可使用电子卖场提供的结算单与供应商完成资金结算；

⑦　如需签订合同，可按照本单位内控制度要求与供应商线下签订。

（2）集采目录内

①　集采目录内采购规则为“电子卖场”的货物类采购品目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电子卖场采购限额标准的可直接订

购。其中适用于电商直接订购的品目有11个，适用于协议供应商直接订购的品目有17个。详情如下表：

序号 编码 品目名称 直接订购方式



1 A02010103 服务器 电商直购、协议供应商直

购

2 A02010104 台式计算机 电商直购、协议供应商直

购

3 A02010105 便携式计算机 电商直购、协议供应商直

购

4 A0201060101 喷墨打印机 电商直购、协议供应商直

购

5 A0201060102 激光打印机 电商直购、协议供应商直

购

6 A0201060104 针式打印机 电商直购、协议供应商直

购

7 A0201060401 液晶显示器 协议供应商直购

8 A0201060901 扫描仪 电商直购、协议供应商直

购

9 A020201 复印机 协议供应商直购

10 A020202 投影仪 电商直购、协议供应商直

购

11 A020204 多功能一体机 电商直购、协议供应商直

购

12 A020207 LED 显示屏 协议供应商直购

13 A020208 触控一体机 电商直购、协议供货商直

购

14 A02021101 碎纸机 电商直购、协议供应商直

购

15 A02061504 不间断电源（UP

S)

协议供应商直购

16 A0206180203 空调机 协议供应商直购

17 A090101 复印纸 协议供应商直购

②　直接订购方式的供应商为自治区统一公开征集的电商和各地公开征集的协议供应商；

③　采购人通过选择已上架的货物类商品直接与供应商开展采购活动；



④　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⑤　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2.交易金额范围

（1）集采目录外

①　金额下限：0元；

②　金额上限：自治区本级小于100万元，盟市级小于80万元，旗县级小于60万元（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2）集采目录内

①　金额下限：0元；

②　金额上限：小于30万元（电子卖场采购限额标准）。

3.采购计划规则

（1）集采目录外

无须关联采购计划。

（2）集采目录内

①　必须关联采购计划；

②　计划必须为“电子卖场计划”，通过电商直接订购的实施形式选择“电商直购”，通过协议供应商直接订购的实施

形式为“网竞项目”。

4.成交原则

供应商在电子卖场中线上确认订单后视为成交。

5.其他规则

（1）集采目录内的品目商品，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确认收货后，由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2）集采目录外的品目商品，电子卖场不发布成交公告。

（二）网上竞价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网上竞价”功能开展的货物类采购。

1.交易规则

（1）集采目录内采购规则为“电子卖场”的17个政府采购品目；

（2）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供应商为各地公开征集的协议供应商；

（4）网上竞价是指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公开发起线上电子化交易活动，通过最低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交易方式。

具体规则如下：

①　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网上竞价”功能选择商品，录入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明确采购品牌，生成网上竞价项目；

②　电子卖场根据网上竞价项目自动生成和发布网上竞价公告，明确项目要求、参与条件及报名时间等；

③　网上竞价项目报名时间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供应商通过线上报价方式参与采购活动；

④　报名截止后，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数量大于等于3家，系统自动按照网上竞价成交原则（详见“网上竞价成交原则”

章节）确定成交供应商。小于3家的，系统自动做废标处理并发布废标公告；

（5）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采购人可通过网上竞价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



（6）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但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采购人必须通过网上竞价方式确定成

交供应商；

（7）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8）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11）17个商品品目如下表所示：

序号 编码 名称

1 A02010103 服务器

2 A02010104 台式计算机

3 A02010105 便携式计算机

4 A0201060101 喷墨打印机

5 A0201060102 激光打印机

6 A0201060104 针式打印机

7 A0201060401 液晶显示器

8 A0201060901 扫描仪

9 A020201 复印机

10 A020202 投影仪

11 A020204 多功能一体机

12 A020207 LED 显示屏

13 A020208 触控一体机

14 A02021101 碎纸机

15 A02061504 不间断电源（UPS)

16 A0206180203 空调机

17 A090101 复印纸

2.交易金额范围

（1）金额下限：0元；

（2）金额上限：小于400万元（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计划规则

（1）必须关联采购计划；



（2）采购计划必须为“电子卖场计划”且实施形式必须为“网竞项目”。

4.成交原则

（1）单品牌竞价

①　报名且报价的代理该品牌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系统自动作废标处理；

②　报名且报价的代理该品牌的供应商大于等于三家的，以报价最低的为成交供应商；

③　代理该品牌的供应商报价相同的，以报价时间最早的为成交供应商；

④　项目废标后采购人重新发布网上竞价公告的，报名且报价的供应商大于等于3家但代理该品牌的供应商报名且报

价不足三家的，以报价最低的代理该品牌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名且报价的供应商大于等于3家但无代理该品牌的供应商

报价的，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名且报价供应商不满足三家的，作废标处理；

⑤　采购人选择非排名第一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应说明理由，选择理由将在结果公告中进行公告。

（2）多品牌竞价

①　报名且报价的供应商不足三家时，作废标处理；

②　报名且报价的供应商满足三家的，报价不同时，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报价时

间最早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③　采购人选择非排名第一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应说明理由，选择理由将在结果公告中进行公告。

5.其他规则

（1）网上竞价项目，电子卖场自动发布采购公告，供应商确认采购结果后，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2）网上竞价项目废标时，系统自动发布废标公告。

（三）网上询价

适用于电子卖场已上架商品无法满足采购人特定需求的，通过“网上询价”功能开展的货物类采购。

1.交易规则

（1）集采目录内采购规则为“电子卖场”的17个政府采购品目；

（2）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供应商为一般供应商；

（4）网上询价是指电子卖场中已上架的货物类商品无法满足采购人特定需求的，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公开发起线上

电子化交易活动，通过最低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交易方式。具体规则如下：

①　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网上询价”功能录入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生成网上询价项目；

②　电子卖场根据网上询价项目自动生成和发布网上询价公告，明确项目要求、参与条件及报名时间；

③　网上询价项目报名时间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供应商通过线上报价方式参与采购活动；

④　报名截止后，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数量大于等于3家，系统自动按照网上询价成交原则（详见“网上询价成交原则”

章节）确定成交供应商。小于3家的，系统自动做废标处理并发布废标公告。

⑤　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⑥　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⑦　17个商品品目如下表所示：

序号 编码 名称



1 A02010103 服务器

2 A02010104 台式计算机

3 A02010105 便携式计算机

4 A0201060101 喷墨打印机

5 A0201060102 激光打印机

6 A0201060104 针式打印机

7 A0201060401 液晶显示器

8 A0201060901 扫描仪

9 A020201 复印机

10 A020202 投影仪

11 A020204 多功能一体机

12 A020207 LED 显示屏

13 A020208 触控一体机

14 A02021101 碎纸机

15 A02061504 不间断电源（UPS)

16 A0206180203 空调机

17 A090101 复印纸

2.交易金额范围

（1）金额下限：0元；

（2）金额上限：小于400万元（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计划规则

（1）必须关联采购计划；

（2）采购计划必须为“电子卖场计划”且实施形式必须为“网上询价”。

4.成交原则

（1）报名且报价供应商不足三家时，作废标处理；

（2）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满足三家的，报价不同时，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报价时间最

早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3）采购人选择非排名第一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应说明理由，选择理由将在结果公告中进行公告。



5.其他规则

（1）网上询价项目，电子卖场自动发布采购公告，供应商确认采购结果后，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2）网上询价项目废标时，系统自动发布废标公告。

（四）主题馆-家具用具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主题馆”功能开展的货物类采购。A06家具用具部分品目将以“家具馆”二级分馆的方式开

展采购业务。

1.交易规则

（1）品目范围：部分A06家具用具品目。详情如下：

编码 品目名称 说明

A06 家具用具
办公家具入此，不包括“A0204 图书档

案设备”里的品目

A0601 床类
包括木质床类、竹质床类、金属床类

等。

A060101 钢木床类

A060102 钢塑床类

A060103 轻金属床类

A060104 木制床类

A060105 塑料床类

A0602 台、桌类 包括写字台、书桌、前台桌等。

A060201 钢木台、桌类

A060202 钢台、桌类

A060203 钢塑台、桌类

A060204 轻金属台、桌类

A060205 木制台、桌类

A060206 塑料台、桌类

A0603 椅凳类 包括扶手椅、凳子等。

A060301
金属骨架为主的椅凳

类

A060302 木骨架为主的椅凳类 包括各种木制材料为主制的坐具。



A060303 塑料椅凳类

A0604 沙发类 包括皮沙发、布面料沙发等。

A060401 金属骨架沙发类

A060402 木骨架沙发类 包括各种木制材料为主制的坐具。

A0605 柜类

A060501 木质柜类

A060502 保险柜

A060503 金属质柜类

A0606 架类 包括密集架、书架、货架等。

A060601 木质架类

A060602 金属质架类

A0607 屏风类

A060701 木质屏风类

A060702 金属质屏风类

A0608 厨卫用具

A060801 厨房操作台

A060802 炊事机械 包括吸油烟机等。

A060803 煤气罐（液化气罐）

A060804 水池

A060805 便器

A060806 水嘴

A060807 便器冲洗阀

A060808 水箱配件

A060809 阀门

A060810 淋浴器



A060811 淋浴房

A060812 餐具

备注：家具用具底级品目共计35个。

（2）供应商为电商及各地征集的家具用具经销商。其中电商只能销售通过电商接口上架的成品家具，各地征集的家

具用具经销商可销售通过电子卖场平台上架的成品家具及定制家具；

（3）家具用具采购活动开展方式分为两种，分别是：直接订购和网上竞价；

（4）直接订购是指采购人直接选择商品对应的供应商为供货供应商，适用于成品家具的销售；

（5）网上竞价是指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公开发起线上电子化交易活动，通过最低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交易方式，

适用于成品家具和定制家具的销售。具体规则如下：

①　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家具馆”功能选择商品，录入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生成网上竞价项目；

②　电子卖场根据网上竞价项目自动生成和发布网上竞价公告，明确项目要求、参与条件及报名时间等；

③　网上竞价项目报名时间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供应商通过线上报名方式参与采购活动；

④　报名截止后，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数量大于等于3家，系统自动按照家具用具网上竞价成交原则（详见“家具用具成

交原则”章节）确定成交供应商。小于3家的，系统自动做废标处理并发布废标公告；

⑤　仅允许入围的家具用具经销商参加入围区域的家具用具网上竞价采购活动。

注：家具用具的网上竞价方式暂定用于成品家具的全网公开竞价。对于定制家具的网上竞价方式，后续会根据行业

环境及电子卖场平台运营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并另行通知。

（6）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采购人可通过直接订购或网上竞价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

（7）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但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采购人必须通过网上竞价方式确定成

交供应商；

（8）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9）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2.交易金额范围

（1）电商

①　金额下限：0元；

②　金额上限：小于30万（电子卖场采购限额标准）

（2）家具用具经销商

①　金额下限：0元；

②　金额上限：小于400万元（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计划规则

（1）必须关联采购计划；

（2）采购计划必须为“电子卖场计划”且实施形式为“主题馆”。

4.成交原则

（1）直接订购

供应商确认订单后视为成交。



（2）网上竞价

①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不足三家时，作废标处理；

②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满足三家的，报价不同时，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报价时间

最早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③　采购人选择非排名第一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应说明理由，选择理由将在结果公告中进行公告。

（五）主题馆-乘用车、客车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主题馆”功能开展的货物类采购。A0203车辆采购包括A020305乘用车和A020306客车品目，

将以“汽车馆”二级分馆的方式开展采购业务。

1.交易规则

（1）品目范围：包括A020305乘用车和A020306客车，品目详情如下：

编码 品目名称 说明

A020305 乘用车（轿车）

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不超过（含）9

个座位。

A02030501 轿车

A02030502 越野车

A02030503 商务车

A02030599 其他乘用车（轿车）

A020306 客车

A02030601 小型客车

除驾驶员座位外，座位数超过9座，

但不超过（含）16座。

A02030602 大中型客车

除驾驶员座位外，座位数超过（含）

16座。

A02030699 其他客车

（2）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

（3）各汽车制造厂商负责按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上架汽车商品信息；各地征集的汽车经销商负责销售

厂商上架的汽车商品；

注：电子卖场“汽车馆”中不可销售进口车。

（4）乘务车和客车采购活动开展方式分为两种，分别是：直接订购和网上竞价；

（5）直接订购是指采购人直接选择汽车商品的经销商为供货供应商；

（6）网上竞价是指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公开发起线上电子化交易活动，通过最低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交易方式。

包括商品竞价和自义定需求竞价。具体规则如下：

①　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汽车馆”功能选择商品，录入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生成网上竞价项目；



②　电子卖场根据网上竞价项目自动生成和发布网上竞价公告，明确项目要求、参与条件及报名时间等；

③　网上竞价项目报名时间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供应商通过线上报名方式参与采购活动；

④　报名截止后，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数量大于等于3家，系统自动按照网上竞价成交原则（详见“乘用车、客车成交原

则”章节）确定成交供应商。小于3家的，系统自动做废标处理并发布废标公告；

⑤　仅允许入围的汽车经销商参加入围区域的乘用车和客车网上竞价采购活动；

⑥　单品牌或多品牌竞价时，不限制品牌授权，只要征集入围的汽车经销商具有供货能力的都可以参与报价。

（7）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采购人可通过直接订购或网上竞价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

（8）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但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采购人必须通过网上竞价方式确定成

交供应商；

（9）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10）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2.交易金额范围

（1）金额下限：0元；

（2）金额上限：小于400万元（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计划规则

（1）必须关联采购计划；

（2）采购计划必须为“电子卖场计划”且实施形式为“主题馆”。

4.成交原则

（1）直接订购

供应商确认订单后视为成交。

（2）网上竞价

①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不足三家时，作废标处理；

②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满足三家的，报价不同时，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报价时间

最早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③　采购人选择非排名第一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应说明理由，选择理由将在结果公告中进行公告。

三、服务类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定点服务”功能开展的服务类采购。

定点服务适用品目范围包括：主要有：C050301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C081401印刷服务、C1204物业管理服务、C150402

01机动车保险服务、C050302车辆加油服务等。

“定点服务”具体交易规则如下：

（一）定点服务-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定点服务”功能开展的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采购。

1.交易规则

（1）集采目录内采购规则为“电子卖场”的C050301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类政府采购品目；

（2）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供应商为各地公开征集的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供应商；



（4）电子卖场中定点服务采购活动开展方式分为两种，分别是：直接订购和网上竞价；

（5）直接订购是指采购人直接选择各类服务对应的供应商为服务供应商；

（6）网上竞价是指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必须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通过“有限竞争”或采用全网“公开竞争”的两种

方式发起线上电子化交易活动，通过最低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交易方式。具体规则如下：

①　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定点服务”功能录入定点服务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选择“有限竞争”或“公开竞价”的

定点规则方式，生成定点项目；

②　“有限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采购人必须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参加竞标，定点服务供应商通过线上报价参与采购

活动；

③　“公开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电子卖场自动生成和发布网上竞价公告，明确项目要求、参与条件及报名时间；

④　“公开竞争”网上竞价项目，报名时间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定点服务供应商通过线上报价方式参与采购活动；

⑤　报名截止后，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数量大于等于3家，系统自动按照定点服务网上竞价成交原则（详见“车辆维修

和保养服务成交原则”章节）确定成交供应商。小于3家的，系统自动做废标处理并发布废标公告；

（7）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采购人可选择一家供应商或通过网上竞价的方式确定成交供应

商；

（8）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但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采购人必须通过网上竞价方式确定

成交供应商；

（9）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10）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2.交易金额范围

（1）金额下限：0元；

（2）金额上限：小于400万元（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计划规则

（1）必须关联采购计划；

（2）采购计划必须为“电子卖场计划”且实施形式必须为“定点服务”。

4.成交原则

（1）直接订购：

采购人邀请指定供应商，由供应商报价采购人生成订单后视为成交。

（2）网上竞价：

①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不足三家时，作废标处理；

②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满足三家的，报价不同时，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报价时间最

早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③　采购人选择非排名第一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应说明理由，选择理由将在结果公告中进行公告。

5.其他规则

（1）直接订购：不发布采购公告，采购人在生成订单时，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2）网上竞价：对于“有限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不发布采购公告，采购人在生成订单时，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

告；对于“公开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采购人在启动定点竞价项目时，系统自动发布采购公告，采购人在生成订单

时，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3）网上竞价项目废标时，系统自动发布废标公告。

（二）定点服务-印刷服务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定点服务”功能开展的印刷服务类采购。

1.交易规则

（1）集采目录内采购规则为“电子卖场”的C081401印刷服务类政府采购品目；

（2）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供应商为各地公开征集的印刷服务供应商；

（4）电子卖场中定点服务采购活动开展方式分为两种，分别是：直接订购和网上竞价；

（5）直接订购是指采购人直接选择各类服务对应的供应商为服务供应商；

（6）网上竞价是指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必须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有限竞争”或采用全网“公开竞争”的两种方式

发起线上电子化交易活动，通过最低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交易方式。具体规则如下：

①　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定点服务”功能录入定点服务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选择“有限竞争”或“公开竞争”的

定点规则方式，生成定点项目；

②　“有限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采购人必须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参加竞标，定点服务供应商通过线上报价参与采购

活动；

③　“公开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电子卖场自动生成和发布网上竞价公告，明确项目要求、参与条件及报名时间；

④　“公开竞争”网上竞价项目，报名时间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定点服务供应商通过线上报价方式参与采购活动；

⑤　报名截止后，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数量大于等于3家，系统自动按照定点服务网上竞价成交原则（详见“印刷服务

成交原则”章节）确定成交供应商。小于3家的，系统自动做废标处理并发布废标公告；

（7）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采购人可选择一家供应商或通过网上竞价的方式确定成交供应

商；

（8）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但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采购人必须通过网上竞价方式确定

成交供应商；

（9）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10）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2.交易金额范围

（1）金额下限：0元；

（2）金额上限：小于400万元（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计划规则

（1）必须关联采购计划；

（2）采购计划必须为“电子卖场计划”且实施形式必须为“定点服务”。

4.成交原则

（1）直接订购：

采购人邀请指定供应商，由供应商报价采购人生成订单后视为成交。

（2）网上竞价：

①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不足三家时，作废标处理；



②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满足三家的，报价不同时，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报价时间

最早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③　采购人选择非排名第一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应说明理由，选择理由将在结果公告中进行公告。

5.其他规则

（1）直接订购：不发布采购公告，采购人在生成订单时，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2）网上竞价：对于“有限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不发布采购公告，采购人在生成订单时，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

告；对于“公开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采购人在启动定点竞价项目时，系统自动发布采购公告，采购人在生成订单

时，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3）网上竞价项目废标时，系统自动发布废标公告。

（三）定点服务-物业管理服务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定点服务”功能开展的物业管理服务类采购。

1.交易规则

（1）集采目录内采购规则为“电子卖场”的C1204物业管理服务类政府采购品目；

（2）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供应商为各地公开征集的物业管理服务供应商；

（4）电子卖场中定点服务采购活动开展方式分为两种，分别是：直接订购和网上竞价；

（5）直接订购是指采购人直接选择各类服务对应的供应商为服务供应商；

（6）网上竞价是指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必须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有限竞争”或采用全网“公开竞争”的两种方式

发起线上电子化交易活动，通过最低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交易方式。具体规则如下：

①　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定点服务”功能录入定点服务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选择“有限竞争”或“公开竞争”的

定点规则方式，生成定点项目；

②　“有限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采购人必须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参加竞标，定点服务供应商通过线上报价参与采购

活动；

③　“公开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电子卖场自动生成和发布网上竞价公告，明确项目要求、参与条件及报名时间；

④　“公开竞争”网上竞价项目，报名时间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定点服务供应商通过线上报价方式参与采购活动；

⑤　报名截止后，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数量大于等于3家，系统自动按照定点服务网上竞价成交原则（详见“物业管理

服务成交原则”章节）确定成交供应商。小于3家的，系统自动做废标处理并发布废标公告；

（7）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采购人可选择一家供应商或通过网上竞价的方式确定成交供应

商；

（8）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但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采购人必须通过网上竞价方式确定

成交供应商；

（9）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10）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2.交易金额范围

（1）金额下限：0元；

（2）金额上限：小于400万元（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计划规则



（1）必须关联采购计划；

（2）采购计划必须为“电子卖场计划”且实施形式必须为“定点服务”。

4.成交原则

（1）直接订购：

采购人邀请指定供应商，由供应商报价采购人生成订单后视为成交。

（2）网上竞价：

①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不足三家时，作废标处理；

②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满足三家的，报价不同时，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报价时间

最早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③　采购人选择非排名第一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应说明理由，选择理由将在结果公告中进行公告。

5.其他规则

（1）直接订购：不发布采购公告，采购人在生成订单时，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2）网上竞价：对于“有限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不发布采购公告，采购人在生成订单时，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

告；对于“公开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采购人在启动定点竞价项目时，系统自动发布采购公告，采购人在生成订单

时，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3）网上竞价项目废标时，系统自动发布废标公告。

（四）定点服务-机动车保险服务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定点服务”功能开展的机动车保险服务类采购。

1.交易规则

（1）品目范围：集采目录内的C15040201机动车保险服务品目；

（2）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

（3）供应商为自治区公开征集的机动车保险服务供应商；

（4）机动车保险服务的采购活动开展方式分为两种，分别是：直接订购和网上竞价；

（5）直接订购是指采购人直接选择机动车保险定点服务供应商为服务供应商；

（6）网上竞价是指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有限竞争”或采用全网“公开竞争”的两种方式发起

线上电子化交易活动，通过最低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交易方式。具体规则如下：

①　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定点服务”功能，录入机动车保险服务的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其中被保车辆的车牌号、车

架号为必填项，根据系统预设常见车辆保障险种（交强险、车船税为必选项）明确采购需求，选择“有限竞争”或“公开竞

争”的规则方式，生成机动车保险服务网上竞价项目；

②　“有限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采购人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参加竞标，机动车保险服务供应商通过线上报名参与采购

活动；

③　“公开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电子卖场自动生成和发布网上竞价公告，明确项目要求、参与条件及报名时间等；

④　“公开竞争”的网上竞价项目，报名时间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机动车保险服务供应商通过线上报名方式参与采购活

动；

⑤　报名截止后，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数量大于等于3家，系统自动按照机动车保险服务网上竞价成交原则（详见 “机动

车保险服务成交原则”章节）确定成交供应商。小于3家的，系统自动做废标处理并发布废标公告；

（7）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采购人可通过直接订购或网上竞价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



（8）单项或批量金额达到电子卖场限额标准的，但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采购人必须通过网上竞价方式确定成

交供应商；

（9）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10）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2.交易金额范围

（1）金额下限：0元；

（2）金额上限：小于400万元（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3.计划规则

（1）必须关联采购计划；

（2）采购计划必须为“电子卖场计划”且实施形式为“定点服务”。

4.成交原则

（1）直接订购

供应商确认订单后视为成交。

（2）网上竞价

①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不足三家时，作废标处理；

②　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满足三家的，报价不同时，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报价时间

最早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③　采购人选择非排名第一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应说明理由，选择理由将在结果公告中进行公告。

（五）定点服务-车辆加油服务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定点服务”功能开展的车辆加油服务类采购。

定点服务中增加“车辆加油服务”分类，在定点车辆加油服务分类中公示，公开征集的车辆加油服务供应商提供的

全区加油（站）点及油价优惠率等信息。

1.交易金额范围

（1）金额下限：0元；

（2）金额上限：小于400万元（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2.交易规则

考虑车辆加油服务业务的特殊性，暂定车辆加油服务的采购活动使用线下交易模式管理。采购人需参照电子卖场定

点服务展示的公开征集车辆加油服务供应商的加油（站）点及优惠率等信息，实施采购活动。

四、其他说明

    电子卖场货物类或服务类品目交易范围及交易规则如有调整，另行补充通知。


